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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63 证券简称：今飞凯达 公告编号：2026-008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获得客户项目定点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定点通知书概况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某国际知名汽车制造商（限于保

密要求，无法披露其名称，以下简称“客户”）出具的供应商定点通知邮件。该客户选择公司作为其定
点供应商，为其开发并供应铝合金轮毂产品，具体产品供货时间、供货价格、供货数量以与客户签订的
正式供应合同或销售订单为准。

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铝合金轮毂制造企业，历经多年发展，已构建起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智

能制造为支撑、以多元化产品为主线的现代化主营业务体系。本次项目定点是客户对公司研发能力、
智能制造水平、质量管理体系以及全球化交付能力的全面认可，标志着公司在汽车铝合金轮毂领域的
技术实力、制造能力与供应链保障水平获得国际主流车企的高度认可，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汽车轮毂
行业的市场地位。

2、本次定点项目预计将对公司未来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影响金额将视后续正式
供应合同或销售订单的签订及执行情况而定。

三、风险提示
1、定点通知不反映下游客户最终的实际采购金额，后续实际开展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实际销售金

额将以与客户签订的正式供应合同或销售订单为准。
2、公司实际销售金额与下游客户相关产品实际产量等因素直接相关，市场整体情况、宏观经济形

势等因素均可能对下游客户排产计划与采购需求构成一定影响，进而为供货量带来不确定性影响；尽
管各方具备履约能力，但在履约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因不可预计、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定点项目延
期、变更、中止或终止。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积极推进与客户的实时沟通，做好相关产品的生产、交付等工作，同时加强
风险管控，减少市场波动等原因可能造成的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31日

证券代码：002863 证券简称：今飞凯达 公告编号：2026-006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飞凯达”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于2026年1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结合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6年1月23日
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葛炳灶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出席董事8名，亲自出席董事8
名，其中叶龙勤先生、王亚卡先生、胡剑锋先生、屠迪女士以通讯方式参加。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于2026年1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意见如下：公司与金华市正元商贸
有限公司、浙江今飞机械有限公司、江西金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富源锦鸿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安徽金
弘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浙江巨飞机械有限公司、浙江今飞鸿博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浙江今翔航空制
造有限公司、锦鸿金属制品（泰国）有限公司、浙江今飞昌盛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拟进行的日常关联交
易是因公司正常的业务经营需要而进行的，交易价格采用公允定价原则，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时，关联董
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实际需要，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
格确定，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向关联人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葛炳灶先生、葛础先生、叶龙勤先生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
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7）。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31日

证券代码：002863 证券简称：今飞凯达 公告编号：2026-007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一）日常交易情况概述
1、根据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日常经营需要，公司2026年度预计

与金华市正元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元商贸”）、浙江今飞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飞机械”）、
江西金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金丰”）、富源锦鸿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源锦
鸿”）、安徽金弘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金弘”）、浙江巨飞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飞机
械”）、浙江今飞鸿博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博产业园”）、浙江今翔航空制造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今翔航空”）、锦鸿金属制品（泰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国锦鸿”）、浙江今飞昌盛产业园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盛产业园”）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已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讨论，全体独
立董事审议通过了本议案，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至董事会审议。公司于2026年1月30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葛炳灶
先生、叶龙勤先生、葛础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须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本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

料

向关联人采购设备

向关联人销售原材

料

向关联人销售原材

料

向关联人销售原材

料

向关联人销售原材

料

关联租赁

关联租赁

关联租赁

关联租赁

关联租赁

关联租赁

关联租赁

关联人

正元商贸

今飞机械

江西金丰

富源锦鸿

安徽金弘

泰国锦鸿

巨飞机械

鸿博产业园

今翔航空

昌盛产业园

泰国锦鸿

江西金丰

安徽金弘

关联交易内容

油漆、配料配件

机器设备

溶剂

溶剂

溶剂

溶剂

承租房屋

承租房屋

出租房屋

出租房屋

出租房屋

出租房屋、设备

承租房屋、设备

关联交易定价原

则

市场定价

市场定价

市场定价

市场定价

市场定价

市场定价

市场定价

市场定价

市场定价

市场定价

市场定价

市场定价

市场定价

合同签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万元）

500.00
5,000.00
150.00

100.00

200.00

100.00
248.73
767.46
228.83
426.53
159.07
474.25
302.00

截至披露日已发

生金额（万元）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上年发生金额

(万元)
261.89
8,550.00
32.46

97.91

104.11

0
206.62
686.26
238.63

0
294.00
471.64
142.50

注：1、表格中金额未经审计（下同）。
2、表格中金额均为含税金额（下同）。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类

别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向关联人采

购设备

向关联人销

售原材料

向关联人销

售原材料

向关联人销

售原材料

关联租赁

关联租赁

关联租赁

关联租赁

关联租赁

关联租赁

关联租赁

关联租赁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

关联人

正 元 商

贸

今 飞 机

械

江 西 金

丰

富 源 锦

鸿

安 徽 金

弘

巨 飞 机

械

鸿 博 产

业园

今 翔 航

空

泰 国 锦

鸿

今 飞 控

股

江 西 金

丰

安 徽 金

弘

智 飞 航

空

关 联 交 易

内容

油漆、配料

配件

熔化炉、自

动 化 设 备

等

溶剂

溶剂

溶剂

承租房屋

承租房屋

厂房租赁

厂房租赁

出租房屋

厂房、设备

租赁

承租房屋

出租设备

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原因为：公司2025年预计

该关联交易的总金额是双方当年合作可能发生的上限金额，实际发生额是按照双方实际业务合作进

度确定。以上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经核查，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的原因属于正常的经营行

为，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及业绩未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未超过预计总额，符合公

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实 际 发 生 金

额（万元）

261.89

8,550.00

32.46

97.91

104.11

206.62

686.26

238.63

294.00

15.15

471.64

142.50

0.00

预计金额（万

元）

500.00

10,000.00

100.00

100.00

300.00

226.88

721.61

238.63

325.27

118.51

575.00

142.50

200.00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5.46%

5.32%

13.72%

41.38%

44.00%

19.96%

66.28%

6.99%

8.61%

0.44%

13.81%

13.76%

0.00%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47.62%

-14.50%

-67.54%

-2.09%

-65.30%

-8.93%

-4.90%

0.00%

-9.61%

-87.22%

-17.98%

0.00%

-100.00%

披露日期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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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2025年4月26日披露的《关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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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金华市正元商贸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正元商贸系于2003年8月15日在金华市婺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证：91330702753049706U；住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城中街道东方国际复合社区双塔
综合楼1栋西22F室；法定代表人：陈冰；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票据经营；油漆、稀释剂
（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凭有效许可证件经营）、机电设备（除汽车外）；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
品、监控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五金电缆、金属材料销售；注塑产品加工、销售（限分支机构经营）。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正元商贸总资产501.55万元；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32.72万元，上述
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正元商贸的经理及实际控制人陈冰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葛炳灶配偶冯红之姐妹的配偶，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第6.3.3条规定，正元商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一直保持正常业务往来，由此构成的关联交易按照所签订的业务合同执行，

关联方信用良好，截止目前合同执行良好。因关联方无法履约而导致公司损失的风险小并处于可控

范围内。
（二）浙江今飞机械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今飞机械系于2018年9月13日在金华市婺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证：91330702MA2DF0LR9H；住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镇临江西路199号401室；法
定代表人：葛炳灶；注册资本：8,00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铸造机械制造；铸造机械销售；工业机器人制造；工业机器人销售；金属加
工机械制造；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截至2025年12月31日，今飞机械总资产61,645.90万元；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57,819.91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今飞机械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葛炳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

修订）》第6.3.3条规定，今飞机械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一定的规模,履约能力良好,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三）江西金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江西金丰系于2020年9月15日在丰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60981MA39AMAW01；住所：江西省宜春市丰城市循环经济园区三期丰实路以西地块；法
定代表人：楼国兴；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经营范围：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生产性废旧金
属回收，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江西金丰总资产20,512.06万元；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71,734.70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江西金丰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葛炳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第6.3.3条规定，江西金丰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江西金丰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履约能力良好。
（四）富源锦鸿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富源锦鸿系于2019年8月1日在富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30325MA6P0E3C61；住所：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胜境街道四屯社区四屯村；法定代表人：
陈国华；注册资本：5,000万元；经营范围：金属材料、废旧金属（不含危险废物、报废汽车等需经相关部
门批准的项目）收购、加工、销售；铝制品加工；铝灰、铝渣综合利用；铝合金销售；对外贸易经营（货物
进出口或技术进出口）（仅限国家法律允许的且无需前置审批的经营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富源锦鸿总资产25,152.64万元；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2,955.43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富源锦鸿的控股股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今飞控股，富源锦鸿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葛炳

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第6.3.3条规定，富源锦鸿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一定的规模,履约能力良好,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五)安徽金弘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安徽金弘系于2023年11月30日在六安市裕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503MAD4EDKB3J；住所：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南大道
以西、安邦路以南地块1008号；法定代表人厉顺彬；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经营范围：一般项目：
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再生资源加工；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
属）；再生资源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安徽金弘总资产 30,918.53万元；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4,480.28万
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金弘的控股股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今飞控股，今飞控股实际控制人为葛炳灶，为公司关联自然

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第6.3.3条规定，安徽金弘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安徽金弘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履约能力良好。
（六）浙江巨飞机械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巨飞机械系于2020年4月30日在金华市婺城区市场监督局登记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30702MA2HTEQ83Q；住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镇龙蟠区块规划纵四路东侧、规
划横六路南侧、规划横七路北侧（飞扬小镇内）；法定代表人：葛炳灶；注册资本：12,000万元；经营范
围：一般项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模具制造；模具销售；金属加工机械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金属材料
销售；金属材料制造；新材料技术研发；园区管理服务；企业管理；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国内
贸易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巨飞机械总资产36,252.48万元；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5,150.22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巨飞机械的控股股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今飞控股，巨飞机械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葛

炳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第6.3.3条规定，巨飞机械为本公司的关联
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一定的规模,履约能力良好,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七）浙江今飞鸿博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鸿博产业园系于2022年5月10日在金华市婺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02MABMD2097L；住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镇龙蟠区块纵四路以东、
横四路以南、南二环西路以西、横七路以北（飞扬小镇内）；法定代表人：葛炳灶；注册资本：15,000万人
民币；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园区管理服务、企业管理、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金属结构制造、金
属结构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制品销售、国内贸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鸿博产业园总资产 43,719.06万元；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520.25万
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鸿博产业园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葛炳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5年修订）》第6.3.3条规定，鸿博产业园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鸿博产业园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履约能力良好。
（八）浙江今翔航空制造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今翔航空系于2020年10月22日在金华市金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02MA2JYGR84H；住所：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鞋塘办事处金义快速路1号13
号厂房；法定代表人：葛炳灶；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民用航空器零部件设计
和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一般项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金属材料制造；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应用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销
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五
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研发；五金产品零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5年12月31日，今翔航空总资产12,565.00万元；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5,364.96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今翔航空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葛炳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第6.3.3条规定，今翔航空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今翔航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履约能力良好。
（九）锦鸿金属制品（泰国）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泰国锦鸿成立于2022年5月23日；注册编号：0215565005599；住所：泰国罗勇府布鲁登县玛阳潘

镇第6村庄第7/526号罗勇府阿曼达工业园；公司董事：陈建威；经营范围：经营金属铝生产制造以及
铝箔、铝带、铝块、废铝及其他相关产品的销售和采购业务，铝箔、铝带、铝块和其他相关商品的进出口
贸易业务，铝线、铝铜合金等未加工铝材的采购和销售业务。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泰国锦鸿总资产 4,586.57万元；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3,600.85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泰国锦鸿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葛炳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第6.3.3条规定，泰国锦鸿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泰国锦鸿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履约能力良好。
（十）浙江今飞昌盛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昌盛产业园系于2023年8月23日在金华市婺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的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证：91330702MACU9RDE6D；住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镇南二环西路飞扬智能制
造小镇1号办公楼；法定代表人：葛炳灶；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园区管理
服务；企业管理；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昌盛产业园总资产45,277.90万元；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0.00万元，上
述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昌盛产业园的控股股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今飞控股，昌盛产业园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葛炳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第6.3.3条规定，昌盛产业园为本公司
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昌盛产业园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财务状况和履约能力良好。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公司向正元商贸采购产品时，具体产品的名称、规格、要求等由采购合同确定，定价原则为市场

价格，结算时凭发票结算。
2、公司向今飞机械采购设备时，具体设备的名称、规格、要求等由采购合同确定，定价原则为市场

价格，结算时凭发票结算，付款安排按照公平交易原则协商确定。
3、公司向江西金丰、富源锦鸿、安徽金弘、泰国锦鸿销售材料时，具体产品的名称、规格、要求等由

销售合同确定，定价原则为市场价格，结算时凭发票结算。
4、公司向巨飞机械、鸿博产业园、安徽金弘承租房屋，租赁期限、价格、要求等由双方租赁合同确

定，定价原则为市场价格，结算时凭发票结算，付款安排按照公平交易原则协商确定。
5、公司向今翔航空、泰国锦鸿出租房屋，租赁期限、价格、要求等由双方租赁合同确定，定价原则

为市场价格，结算时凭发票结算，付款安排按照公平交易原则协商确定。
6、公司向江西金丰出租房屋、设备，租赁期限、价格、要求等由双方租赁合同确定，定价原则为市

场价格，结算时凭发票结算，付款安排按照公平交易原则协商确定。
7、公司向安徽金弘承租设备，租赁期限、价格、要求等由双方租赁合同确定，定价原则为市场价

格，结算时凭发票结算，付款安排按照公平交易原则协商确定。
公司将根据实际需求，与关联人签订相应的交易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的交易是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为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关联交易为持续的、

经常性交易，按照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公司与上述关联人均为独立法人，独立经营，在资产、财
务、人员等方面均相互独立，交易价格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公平、合理确定，与上述关联人的交易行为能
够充分利用双方的产业优势，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上述关联人
产生依赖，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于2026年1月30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体独立董事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发表意见如下：公司与金华市正元商贸有
限公司、浙江今飞机械有限公司、江西金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富源锦鸿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安徽金弘
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浙江巨飞机械有限公司、浙江今飞鸿博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浙江今翔航空制造
有限公司、锦鸿金属制品（泰国）有限公司、浙江今飞昌盛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拟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
是因公司正常的业务经营需要而进行的，交易价格采用公允定价原则，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时，关联董事
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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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6年1月26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发出。
2、本次董事会于2026年1月30日（星期五）上午9时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
4、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骞先生召集、主持。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参股公司按股权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1月31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为参股公司按股权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26-005
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参股公司按股权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按股权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议案》，公司参股公司-甘肃展通管业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展通管业”）因经营需要，向其控股股东-甘肃省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借
款2000万元，主要用于原材料采购和项目工程款支付，借款期限为12个月，借款利率为年利率5%。公
司对上述借款按股权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金额不超过222.20万元，期限同借款期限。

本次事宜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事项无须提交股东会进行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甘肃展通管业有限责任公司
① 成立日期：2002年04月15日
② 住所：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城北工业园区
③ 法定代表人：马子明
④ 注册资本：6053.21万元
⑤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塑料制品制造；水泥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人造板制造；金属制品销

售；水泥制品销售；砼结构构件销售；砼结构构件制造；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工程管理服务；水资源专
用机械设备制造；生态环境材料制造；水利相关咨询服务；灌溉服务；工业工程设计服务；建筑装饰、
水暖管道零件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安全、消防用金属制品制造；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零
售；建筑用金属配件制造；五金产品批发；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土地整治服务（除许
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
劳务派遣服务；对外劳务合作（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⑦ 与公司的关系：甘肃展通管业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参股公司
⑧ 股东（持股比例）：甘肃省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88.8902%）、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1098%）
⑨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资产、收益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信用等级状况

资产负债率

备注

2025年12月31日

25,662.04
15,092.05
2,900.00
14,999.32

--
10,569.99
18,253.47
1,182.39
899.45
--

58.81%
未审计

⑩ 被担保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参股公司甘肃展通管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展通管业”）因经营需要，向其控股股东-

甘肃省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借款2000万元，主要用于原材料采购和项目工程款支付，借款期
限为12个月，借款利率为年利率5%。公司对上述借款按股权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金额不超
过222.20万元，期限同借款期限。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6年1月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按股权比

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展通管业为公司持股比例11.1098%的参股公司，本次向
其控股股东-甘肃省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借款为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展通管业经营具有稳定
性，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综上，公司对该参股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不会对公司产生
不利影响，不会损害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合同总金额为53,780.33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21.79%。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合同实际担保余额为21,528.80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

于母公司净资产的8.72%。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222.20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

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0.09%。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无涉及诉讼的担保事项，不存在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

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30日

股票代码：000762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临2026-001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2.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项 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营业收入

扣除后营业收入

本报告期

亏损：2,000.00万元至4,000.0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17.90%至135.80%
亏损：3,000.00万元至6,000.0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39.29%至178.58%
亏损：0.038元/股至0.077元/股

33,000万元至40,00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35.71%至46.96%
32,000万元至39,00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36.95%至48.26%

上年同期

盈利：11,174.38万元

盈利：7,635.20万元

盈利：0.21元/股
62,219.97万元

61,851.02万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

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次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锂精矿、铬铁矿受产量和资源禀赋变化影响，销量和售价较去年同期

出现下滑；
2.扎布耶二期投产后尚处在产能爬坡阶段，产能未能释放。
四、风险提示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上市公司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交易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一)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利润
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的规
定，如果公司经审计的2025年度财务数据触及上述规定的指标，公司股票交易可能在2025年年度报
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经初步判断，预计2025年度扣除后营业
收入超过3亿元，本次业绩预告亏损但暂未触及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请以公司披露的
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二○二六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627 证券简称：三峡旅游 公告编号：2026-008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2025年12月，根据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长江三峡省际度假型游

轮旅游项目”实施计划，公司控股子公司宜昌交运长江游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游轮”）就第二批
长江三峡省际度假型游轮船舶建造项目，在秭归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公开招标，确定宜昌鑫汇船
舶修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汇船舶”）为本项目中标人，中标金额为36,931.09万元。

鑫汇船舶为控股股东湖北三峡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宜昌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的全资股东宜昌城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一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涉及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1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近日，长江游轮与鑫汇船舶签订了《船舶建造合同书》，主要内容如下：
发包方（甲方）：宜昌交运长江游轮有限公司
承包方（乙方）：宜昌鑫汇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1.船舶名称、数量及规格
（1）名称：第二批省际度假游轮项目船舶建造。
（2）数量：1艘+1艘。合同生效后，甲方确认建造后向乙方提供生效确认文件，乙方在收到甲方确

认文件后方可开工；第二艘开工时间与第一艘开工时间间隔小于5个月。
（3）主要规格：总长：149.79m；型宽：22.6m；型深：4.6m；设计吃水：3m。（最终以设计图纸资料为

准）。
（4）本船舶图纸审核、建造检验和入级检验单位：中国船级社。
（5）本项目船舶设计单位：武汉长江船舶设计院有限公司。
2.建造依据、质量要求
（1）乙方在船舶建造开工前必须取得中国船级社客船建造许可。
（2）符合船舶检验相关技术规范要求，以及合同业主和行业主管部门要求的其他标准、规程和规

范，确保通过船舶检验单位验收。
（3）须符合设计单位提供的该船全套图纸、技术文件及补充图、修改图及说明书等。
（4）船舶建造质量必须满足：
①《钢质内河船舶入级与建造规范》
②《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③《中国国家标准》（GB）

④《中国造船工业标准》（CB）
⑤《中国造船质量标准》（CSQS）
⑥其它船舶建造检验有关的规范、法规、规则和标准
⑦上述所有规范、法规、规则和标准按国家相关部门出台最新政策则按最新政策执行
⑧经船检认可的船舶图纸及资料
3.项目款管理
（1）本项目单艘船舶建造项目含税金额?184,655,447.97元（大写：壹亿捌仟肆佰陆拾伍万伍仟肆

佰肆拾柒元玖角柒分）,两艘船舶建造项目含税总金额?369,310,895.94元（大写：叁亿陆仟玖佰叁拾壹
万零捌佰玖拾伍元玖角肆分）。

（2）适用价格调整条款：
市场价格波动是否调整合同价格的约定：调整。
因市场价格波动调整合同价格，采用造价信息进行价格调整。
（3）船舶建造付款管理：
①为保障造船资金专款专用和供应商的售后服务，甲方支付给乙方与本船相关的所有资金，由乙

方设立专门专户，甲乙双方共同监管账户资金的使用。乙方自有资金用于本项目的由乙方另行安排。
②船舶建造过程中发生的变更项目，由乙方据实申报并经甲方审核签字确认后，在船舶建造完工

即完成船检证书办理前支付不超过甲方审核金额的80%。
③造船专项费用根据造船的项目进度，由乙方提供详细的项目进度证明，经甲方驻厂代表核实认

可后，报甲方审核按实际进度承付。甲方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提供相应付款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遇国家调整企业发票税率合同金额不予调整。

4.项目质量管理
本项目所有的设备和材料，由乙方负责采购的应按照设计图纸规定的相关参数，选用投标文件标

明厂商的产品。所有设备和材料均须有质量检查证书，提供满足中国船级社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
主要材料和机电设备的产地、规格、型号、技术要求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船舶建造设计及施工规范和用
户要求订购和施工。

5.保险、安全责任
（1）船舶建造保险由乙方承保，单船保险金额按 2.5亿元进行投保，投保金额应涵盖船舶建造价

值、甲供设备价值及装饰装修价值等，保单有效期截止至船舶交付至宜昌港。
（2）施工安全责任：船舶建造期间（船舶交付至宜昌港前）的安全责任全部由乙方承担。
（3）安全事故处理：施工现场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时，乙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乙方除立即采取有

效的措施外，应立即将事故情况上报有关部门并通知甲方，若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甲方
所受的全部损失。

6.船舶交接
（1）交船时间
①每艘船舶至甲方向乙方提供第一批具备开工条件的退审图纸（指主船体结构图纸退审封闭）之

日起720日历天内交船。
②若因甲方及设计单位原因造成的重大返工而影响建造周期时或因不可抗力影响建造周期时，

工期可由双方协商后相应顺延。

（2）完成下列步骤方能交船：
①按规范要求及设计图纸、合同规定，完成全部施工及试验。
②解决试验中暴露的各种问题。
③所有设备、仪器、仪表、管路、线路均工作正常，达到规范及设计的技术指标和技术要求。
④申请并领取船检部门颁发的正式船舶检验证书、附加标识证书。
⑤按甲方的要求提供完整的竣工资料和文件。
（3）交船地点：宜昌（甲方指定码头）。
7.船舶保修期
船舶建造项目质保期为两年，质保期以船舶交付至甲方指定码头之日起计算。
8.双方责任
（1）乙方应严格按图纸要求施工，完工后达不到性能要求，凡属设计原因，由设计单位负责修改设

计，乙方负责施工；凡属施工质量问题，由乙方负责。
（2）在合同履行期内合同双方因技术问题而引起的争议，应以船检部门处理意见为准。
（3）在合同履行期，合同双方如发生纠纷，可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可诉请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

的法院解决。
9.违约责任
（1）乙方在船舶建造合同签订后20天内未取得中国船级社客船建造许可，由此造成的工期延误

由乙方承担。如因乙方未能通过中国船级社客船建造许可而导致船舶无法按期开工建造的，属于乙
方违约，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乙方的责任，乙方应赔偿对甲方造成的损失。

（2）除无法预测且不可抗力因素外，乙方未按照第六条商定的建造周期交船，应偿付违约金，每延
误一天其违约金按30,000.00元付给甲方（甲方有权在合同余款中扣除）。

（3）船舶建造项目质量达到国家、行业、地方现行规定的标准、规程和规范，取得船舶检验证书标
准，质量达不到上述标准时，乙方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使船舶质量达标、赔偿甲方直接损失，并支付给
甲方合同总价的3%的违约金。

（4）船舶建造期间所有安全责任由乙方负责，若出现重大安全责任事故，乙方须支付给甲方合同
总价的2%的违约金。

（5）合同生效后，乙方单方取消合同或转包（劳务分包除外）。除退还所有付款外，另按本合同造
价的10%赔偿给甲方。

（6）合同生效后，因甲方自身原因单方取消合同，所付给乙方的金额不再退还甲方。
10.争议的解决
（1）本合同在履行期间，双方发生争议时，在不影响工程进度的前提下，双方可采取协商解决或提

请有关部门进行调解。
（2）当事人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时，依法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11.合同生效和失效
（1）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2）本合同有效期自生效之日起，质保期结束且双方在本合同项下的义务均已履行完毕后终止。
三、备查文件

经合同双方签字盖章的《船舶建造合同书》。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002627 证券简称：三峡旅游 公告编号：2026-009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于2025年5月12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2025年5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

公司于近日收到立信发来的《关于变更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字会计师的函》，具体
情况公告如下：

一、签字会计师变更的情况
本次变更前，立信指派崔松先生及黄芬女士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鉴于原签字注册会计师黄芬女

士工作调整，立信现指派陈刚先生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接替黄芬女士完成相关审计工作。本次变更

后，公司2025年度审计项目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崔松先生、陈刚先生。

二、变更后签字会计师基本情况

陈刚先生，2017年3月开始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工作，2017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

审计工作，2019年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陈刚先生近三年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等情况，不存在违反《中国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有关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三、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已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

工作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立信出具的《关于变更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字会计师的函》。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6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000837 证券简称：秦川机床 公告编号：2026-05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2025年5月8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续聘天

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职国际”）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22）。

2026年1月30日，公司收到天职国际出具的《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告知函》，现将相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的基本情况

天职国际作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原委派刘丹为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

册会计师，谭学和李亚雄为签字注册会计师。由于天职国际内部工作调整，现委派谭学接替刘丹为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委派耿建龙接替李亚雄为签字注册会计师。

本次变更后，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分别

为谭学、耿建龙。

二、本次变更人员的基本信息

（一）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谭学，2008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8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

2008年开始在天职国际执业。2023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7
家，近三年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3家，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签字注册会计师：耿建龙，2020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8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20年开始

在天职国际执业。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3家，近三年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0家，具备相应

的专业胜任能力。

（二）诚信记录

本次变更的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

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

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三）独立性

本次变更的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准则》和《中国注

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未持有和买卖公司股票，也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其他

情形。

三、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

控制审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天职国际出具的《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1月31日

证券代码：002907 证券简称：华森制药 公告编号：2026-004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产品完成境内生产药品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

监局”）网站查询获知公司产品克唑替尼胶囊完成境内生产药品备案（延长药品有效期申请），并于国
家药监局网站公示备案信息。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一）延长药品有效期申请

1.克唑替尼胶囊
药品通用名称

备案号

药品批准文号/
原料药登记号

上市许可持有人

上市许可持有人地址

生产企业名称

生产企业地址

备案内容

备案机关

备案日期

：

：

：

：

：

：

：

：

：

：

克唑替尼胶囊

渝备2025059388
国药准字H20255702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

克唑替尼胶囊（规格：0.25g）有效期由18个月变更为24个月；药品说明书和标签中增加

“通过一致性评价”标识。

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6-01-04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克唑替尼胶囊自2013年在中国市场推出，2018年被纳入医保，至今在中国市场已拥有超过十年

的临床应用经验。该药物临床主要用于治疗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
细胞肺癌（NSCLC）患者，以及ROS1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作为小分
子靶向抗肿瘤药物，克唑替尼胶囊是第一代ALK酪氨酸激酶抑制剂（ALK-TKI），其作用机制为靶向作
用于ALK和ROS1，抑制ALK融合蛋白磷酸化，进而发挥抗肿瘤作用。多项临床试验证实，相较于传
统化疗，克唑替尼可显著提高ALK阳性NSCLC患者的客观缓解率，延长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与总生
存期，同时具备良好的耐受性与安全性。

凭借广泛的治疗适用性、较低的毒性以及对肿瘤细胞的高度特异性，ALK-TKI类药物在我国市场
备受青睐。近年来，ALK-TKI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据药智网统计数据，医院终端中，克唑替尼胶囊
2020—2024年近五年的销售金额累计达32.93亿元人民币。

克唑替尼胶囊为公司的抗肿瘤仿制药项目，公司已于 2025年 10月获得该产品的《药品注册证

书》，标志着公司成为全国第二家获批该产品的仿制药企业。详情可查阅《关于公司获得药品注册证
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9）。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产品有效期延长，将有利于公司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从而更好地在市场进行推广，满足

市场需求。
四、风险提示
上述备案短期内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30日


